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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、研判報告 
 
壹、政治 
 

¢中共召開十一屆「全國人大」、「全國政協」五次會議，施政重點

聚焦經濟、民生；會議並通過大陸刑事訴訟法修正案、十二屆「

全國人大」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決定等案。 

¢「王立軍事件」導致薄熙來於3月15日去職、4月10日停止黨職，並

被立案調查。觀察家認為薄去職將削弱大陸保守勢力，影響「十

八大」高層人事布局，而胡、溫可趁勢推展溫和政改，目前大陸

官方應以穩定內部情勢為優先。 

¢大陸藏區頻傳藏人自焚事件及示威抗議，新疆喀什再度發生嚴重暴

力事件；大陸官方藉「兩會」重申政策立場，抨擊達賴喇嘛、暴

力恐怖份子破壞社會穩定。 

 
一、召開十一屆「全國人大」、「全國政協」五次會議 
大陸十一屆「全國人大」、「全國政協」五次會議（以下簡稱「兩會」）已於今（2012

）年3月5-14日、3月3-13日在北京召開。重要議程除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、有關

部委、「全國人大」及「全國政協」常委會循例提出工作報告、召開記者會，並

審議、表決通過大陸刑事訴訟法修正案、十二屆「全國人大」代表名額和選舉問

題決定等案。由於今年的「兩會」是中共「十八大」前最後一次全國性重要會議

，大陸對於換屆前內、外情勢的評估，以及重要人事、政策的未來走向，均是各

界關注焦點。 

 

u政府工作報告及財經規劃重點聚焦經濟、民生 

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，揭示「穩增長、控物價、調結構

、惠民生、抓改革、促和諧」為今年施政主軸，提出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，包

括：國內生產總值（GDP）增長7.5％；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，城鎮登記失業率

控制在4.6％以內；居民消費價格（CPI）漲幅控制在4％左右；進出口總額增長10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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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右，國際收支狀況繼續改善。另部署今年政府工作9大主要任務，依次為：促進

經濟平穩較快發展、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、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

收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、切實保障

和改善民生、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、深入推進重點領域改革、努力提高對外開

放的質量和水平（新華網，2012.3.5）。 

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提出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報告，配合政府

工作報告部署，依循「穩中求進」的工作總基調，具體規劃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

任務與措施。另依據大陸財政部提出之中央與地方預算報告，今年大陸擬安排全

國財政赤字8,000億元（人民幣，以下同；占GDP比重1.5％；其中中央財政赤字5,500億元）、中央財政國

債餘額限額82,708億元，並擬發行地方政府債券2,500億元（較去年增加500億元）；財政

主要投入項目涵蓋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醫療衛生、節能環保、交通運輸、社會保

障與就業等；另中央（6,503.11億元）與地方（199.63億元）的國防預算總額6,702.74億元，

中央（1,826.64億元）與地方（5,190.99億元）公共安全支出合計7,017.63億元（新華社，2012.3.10、

2012.3.16）。 

 

u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寫入「尊重和保障人權」，惟部份條款仍受外界

爭議 

十一屆「全國人大」五次會議以2,639票贊成（160票反對、57票棄權）表決通過大陸刑

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，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將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。修改後的

刑事訴訟法條文從225條增加為290條（分為「總則」、「立案、偵查和提起公訴」、「審判」、「執行

」、「特別程序」五編及「附則」），主要修正內容涉及證據制度、強制措施、辯護制度、偵

查措施、審判程序、執行程序、特別程序等（新華社，2012.3.14）。 

大陸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將「尊重和保障人權」寫入總則，以凸顯對人權的

重視。惟部分條文備受外界爭議，特別是第73條（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住處執行

；無固定住處的，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。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動犯罪、特別重大賄賂犯罪，在住處執行

可能有礙偵查的，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准，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。但是，不得在羈押場所、專門的辦

案場所執行。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，除無法通知的以外，應當在執行監視居住後二十四小時以內，通知被監視居住人的家

屬）、第83條（公安機關拘留人的時候，必須出示拘留證。拘留後，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，至遲不得超

過二十四小時。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，應當在拘留後二十



 

 9 

四小時以內，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。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後，應當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），引發社會輿論

批評，擔憂在大陸人治重於法治的情形下，部份罪名如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」等

定義不明，執法部門可能擴張解釋、恣意濫權，產生變相長期羈押、秘密拘捕合

法化等問題（中通社，2012.3.13；東方日報，2012.3.17；亞洲週刊，2012.3.25）。 

 
u十二屆「全國人大」選舉決定實現「同票同權」理念，惟農民話語

權之提升仍有待制度改革 
依據十一屆「全國人大」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之「關於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名

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」（以下簡稱「決定」），第十二屆「全國人大」代表選舉工作將於

2013年1月完成，應選名額不超過3,000人，包括：按照人口數分配的名額數（2,000名

；約每67萬人分配1名），各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基本名額數（248名，每省【區、市】各8名），其

他應選名額數（如少數民族、婦女代表）等（新華社，2012.3.8、2012.3.14）。 

大陸於2010年修正選舉法，廢除「四分之一條款」（大陸1953年制訂之選舉法規定，選舉

「全國人大」代表時，農村和城市每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比例為8:1，1995年選舉法修正後改為4:1，造成農民與城市居民

選舉權長期不平等之情形）、取消城鄉選舉差別，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

，實現「同票同權」的理念（中新社，2010.3.8）。本次通過之「決定」係大陸選舉法修

正後首部「全國人大」代表選舉細則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表示，這

象徵大陸農村人口之選舉及政治權利的進步，也促成了平等原則的實現（新華社，

2012.3.8）。大陸文化批評家葉匡政則認為，「同票同權」僅是農村人口在選舉原則

上的平等，實際上「全國人大」代表仍將以城市代表和官員居多，農民代表的數

量並不會激增，農民的利益也難以獲得真實且充分的表達；未來要進一步達到代

表數量的平等、話語權的平等，仍需持續改革相關法規，在制度上擴大農民和平

民代表的數量（人民網，2012.3.15）。 

 

二、王立軍、薄熙來事件衝擊中共「十八大」人事布局 
u「王立軍事件」為薄熙來去職導火線 

王立軍曾任遼寧鐵嶺市、錦州市公安局局長。由於與薄熙來在遼寧有共事基

礎，2008年6月調任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、黨委副書記，2009年3月任重慶市

公安局局長、黨委書記，2011年5月任重慶市副市長，及十一屆「全國人大」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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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中新社，2012.2.2；成報，20120.2.9）。王立軍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後，因積極協助時任重慶

市委書記的薄熙來推動「打黑」而聞名（原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文強在打黑過程中被判處死刑，喧騰一時），

被稱為「打黑英雄」，並獲得大陸國務院、公安部授予的「全國勞動模範」、「一級

英模」等多種榮譽（中通社，2012.2.8）。 

今（2012）年2月，重慶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突發布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

被免去兼任公安局局長、黨委書記，以副市長身分分管科教文衛等工作，引發外

界議論（中通社，2012.2.8）。2月6日，媒體報導王立軍以副市長身分進入美國駐成都領

事館，王最後於領事館內滯留1天後，由大陸國家安全部人員帶至北京（美國國會眾院

外交事務委員會3月18日已展開調查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事件，明鏡新聞網，2012.3.18）。重慶市政府則對外

表示王立軍副市長正進行「休假式治療」。 

迄至3月15日大陸「兩會」閉幕隔日，新華社突公布薄熙來被免除重慶市委書

記、常委、委員職務，遺缺由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兼任；4月10日新華社更宣

布停止薄熙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黨職，並立案調查；同日另宣布有關王立軍反

映薄熙來之妻薄谷開來和張曉軍（薄家勤務人員）涉嫌英國商人海伍德（Neil Heywood）命案，

已移送司法機關調查（新華社，2012.3.15、2012.4.10）。 

薄熙來自2007年主政重慶以來，創造所謂「重慶模式」，向被視為太子黨的明

日之星及「十八大」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。但「王立軍事件」使其在「十八大」

前突遭去職，且重慶人事迅即展開「去薄化動作」，並停止運動式「唱紅」，重慶

模式已形同宣告結束，媒體更認為其政治生命或已告終（BBC中文網，2012.3.15）。由於薄

熙來與其妻子目前仍接受調查，事實真相與媒體報導王立軍可能握有薄熙來不法

證據之傳聞，迄今未獲官方證實，相關發展仍待觀察。 

 

u事件相關傳言紛起，大陸官方透過媒體定調，並強力管控媒體言論 

自3月15日新華社公布免去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一職以來，大陸媒體即傳言不

斷，並分析薄熙來下臺原因，包括：王立軍掌握大陸政治內幕證據，並透過美國

領事館外流，薄須為此負責（美國之音中文網，2012.3.15）；薄鼓吹唱紅，引發文革復辟奪

權質疑（聯合報，101.4.11）；重慶「打黑」漠視法治（傳重慶方面藉「打黑」名義暗中整肅異己，有四千

多人鋃鐺入獄，不少人被誣陷，遭嚴刑逼供。中國時報，2012.3.28）；偏離黨中央路線（法國廣播電臺，2012.3.25

）；薄私生活不檢點，夫妻涉貪腐濫權（聯合晚報，2012.4.11；美國之音中文網，2012.4.7）；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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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導薄熙來與周永康密謀政變，欲阻習近平上臺（多維新聞網，2012.3.22）。 

至於網路上也陸續出現「京城放槍」、「長安街戒嚴」等傳聞，3月19日甚至

傳出「軍車進京，北京出事」的中南海政變消息（鳳凰網，2012.3.31）。大陸方面為穩定

民心、防止軍隊鼓躁，一方面由人民日報定調擁護中央依法處理薄案之決定，並

要求集中力量改革發展（人民日報4月11-13日連續刊文「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」、「自覺維護改革發展穩

定的良好局面」、「自覺遵守黨紀國法」），另一方面由軍方高層表態支持胡錦濤，釋放政治穩定

訊息，如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（「王立軍事件」後，兩度表態擁胡）、徐才厚（2月中視察廣州駐軍

時，表示確保部隊一切行動堅決聽從黨中央、中央軍委和軍委主席胡錦濤指揮）均表態挺胡（香港蘋果日報，2012.4.3

），軍方媒體也要求軍隊無條件服從黨（解放軍報3月26日刊出「高度自覺地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」的文

章，指出今年秋天將舉行中共「十八大」，「社會噪音將明顯增多，各種敵對勢力對中國思想文化的滲透也會加劇，意識形

態領域的鬥爭會更加尖銳複雜」，要求軍隊「必須強化政治意識和政權意識，確保部隊在任何時候、任何情況下，都堅決聽

從黨中央、中央軍委和胡主席的指揮」）；另為遏止網路謠言，官方媒體包括環球日報（3月26日社

評「堅守社會對謠言的抵禦防線」，將謠言比喻為病毒）、人民日報（3月29、31日，發表「集中精力把兩會精神貫徹

好」、「牢牢把握穩中求進的總基調」等專文，呼籲「不為傳聞謠言所惑」和「穩中求進」；4月2日發表「統一思想凝共識穩

中求進謀發展」文章，強調與黨中央保持一致，明辨大是大非，堅定路線原則，重申「穩中求進」的總基調）、新華

社（4月3日「堅決對謠言跟風者說『不』」文章，表示「跟風傳謠不可取；造謠違法，傳謠同樣違法」的立場）均連續

刊文呼籲。此外，媒體報導北京方面拘捕6名散播網路謠言者，並查封16個網站，

關閉新浪和騰訊等網站微博評論功能3天（自3月31日開始），以阻止類似政變謠言發酵（

香港經濟日報，2012.4.3；信報，2012.4.3）。但網友擔心，大陸官方此次管控網路只是測試，未

來若有突發事件，恐直接關閉微博，言論自由有收緊之虞（香港經濟日報，2012.4.2）。 

 

u大陸中央藉薄熙來下臺確定路線，習近平「十八大」後接班大勢底

定 

大陸總理溫家寶在今年十一屆「全國人大」五次會議閉幕記者會上，特別提

出中共「十一屆三中全會」及中共中央做出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，

以「黨的思想路線」及「改革開放」來定調及批鬥薄熙來與「重慶模式」之文革

、「唱紅打黑」左傾路線，同時宣示中共解放思想、改革開放基本思想路線不變。

人民日報並連續於4月11-13日刊文，定調擁護中共中央依法處理薄案之決定，並要

求集中力量改革發展（4月11日以「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」為題，指出「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，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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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尊嚴和權威不容踐踏。不論涉及到誰、職位多高，只要觸犯黨紀國法，都要嚴肅處理、決不姑息」；4月12日發表「自覺

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良好局面」一文，指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對薄案之處理，要自覺與中共中央保持一致，把注意力和精

力集中到改革發展上；4月13日又以「自覺遵守黨紀國法」一文，強調決不允許有凌駕於黨紀國法之上的「特殊黨員」，法

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制度面前沒有特權、制度約束沒有例外，任何人觸犯法律都將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）。觀察家認

為，中共「十八大」前以薄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倒臺，代表大陸內部保守勢力（左派）

及改革力量（右派）勢力此消彼長的信號及中共高層權鬥（加州克雷蒙特麥肯納學院政治學者裴敏

欣。中央社，2012.3.28；劉屏，中國時報，2012.3.29）。而胡、溫在薄案得到中央政治局委員及中共

元老的支持，顯示胡、溫已掌控局勢，並可順勢啟動溫和政改（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臺，

2012.3.29；旺報，2012.4.12）。而習近平應將依例於中共「十八屆一中全會」升任總書記，

2013年3月大陸十二屆「全國人大」一次會議接任大陸國家主席。 

 

三、藏、疆緊張情勢未見和緩，大陸官方重申政策立場 
u藏區緊張情勢未見緩解，大陸官方藉「兩會」宣示政策立場並回應

外界批評 

今年大陸「兩會」期間，除四川、青海藏區持續有藏人以自焚方式表達對大

陸統治的不滿，甘肅藏區亦傳出藏族女學生自焚事件；另青海藏區則發生多起藏

人示威抗議，要求西藏自由、讓達賴喇嘛重返西藏（世界日報，2012.3.9、2012.3.15；自由亞洲之

聲廣播電臺網站，2012.3.18）。 

針對大陸藏區緊張情勢未見緩解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（3月9日，參加第十一屆「全國人大

」五次會議西藏代表團審議）要求各級黨員、特別是領導幹部嚴格遵守紀律，並表示將從嚴

查處黨員幹部對達賴集團抱有幻想、追隨達賴集團、破壞民族團結、損害祖國統

一等違法違紀行為（新華社，2012.3.9）。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（3月14日，第十一屆「全國人大」

五次會議閉幕中外記者會回答記者提問）重申，西藏和大陸四省（四川、雲南、甘肅、青海）藏區都是「

中國」領土不可分割的部份，對於藏區自焚現象及相關情勢，除表示要持續發展

西藏經濟、保護當地生態與文化，更特別強調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法律保護，

對藏人要採取平等和尊重的態度（中國網，2012.3.14）。大陸「全國政協」發言人趙啟正

、西藏自治區主席白瑪赤林則就藏區動亂相關問題，持續抨擊達賴是「兩面派」（

一方面勸戒藏人不要自焚，一方面公開讚揚自焚者有很大的勇氣）、違背藏傳佛教的教義（新華社，2012.3.2

、2012.3.7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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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新疆喀什再度發生嚴重暴力事件，大陸官方強調不對恐怖份子施仁

政 
新疆方面，繼去（2011）年7月和闐、喀什連續發生暴力攻擊事件後，今年2月28

日喀什葉城縣再度發生嚴重暴力事件，造成13人死亡、多人受傷（中新社，2012.2.29）。

大陸官方媒體將事件定性為「少數暴徒砍殺無辜民眾事件」，批評暴力恐怖分子製

造事端轉移「兩會」焦點、阻礙新疆發展；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（2月29日）亦公開

譴責暴力恐怖分子行徑，並稱不讓渠等行動破壞新疆發展大局（新華社，2012.2.28；中新社

，2012.2.29）。 

    針對新疆再度發生暴力事件，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（3月7日，新疆代表團接受媒

體採訪）表示，暴力恐怖事件不是宗教、民族問題，並強調對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

政（新華社，2012.3.7）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則指出，近年來大陸西北

部恐怖主義活動有增強的趨勢，加上大陸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均衡等結構性矛盾因

素影響，短期內恐怖活動仍有繼續發生的可能；大陸官方必須繼續加大改善民族

關係的力度，才能緩解相關問題（中國通訊社，2012.2.29）。 

（企劃處主稿） 


